附件2
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（基地）
创建申请表（基地类）
	一、基地基本情况

	基地名称
	

	建设运营
主体基本情况
	运营主体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
	开始运营时间
	XX年XX月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单位性质
	□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（全额拨款） □公益二类事业单位（差额拨款）□自收自支事业单位□社会团体 □民办非企业 □国有企业 □民营企业
□其他，请注明：             （请提供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以政府委托、购买服务、合作共建等方式承担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工作的，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）

	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固定电话
	

	
	手机
	
	传真
	
	电子邮箱
	

	基地面积
	基地占地面积       平方米；基地建筑面积       平方米；
自有      平方米；租用       平方米
（请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）

	基地主导产业[footnoteRef:0] [0:  主导产业应具体到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(GB/T4754-2017)的中类。] 

	

	引入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数量
	
	入驻中小企业数量（家）
	

	二、2024年度收支情况

	年度
	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   
	其中：      服务收入（万元）
	研发经费支出（万元）
	资产总额（万元）
	利润总额/
经营结余（万元）
	上缴税金（万元）

	2024
	
	
	
	
	
	

	请提供基地上年度审计报告及服务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或上一年度包含服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

	三、产业基础情况

	2023年度入驻企业总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	2024年度入驻企业总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
	2024年度基地入驻企业人员总数量（人）
	
	2024年度人均产出
（万元）
	

	2024年度地均产出
（万元）
	

	近两年基地入驻企业总营业收入增速
	2024年度入驻企业营业收入 - 2023年度入驻企业营业收入)/2023年度入驻企业营业收入x100%=           % 

	主导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占比
	2024年度主导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   万元 /2024年度入驻企业总营业收入x100%=           %

	高技术产业企业[footnoteRef:1]营业收入占比 [1:  高技术产业统计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版《高技术产业（制造业）分类》《高技术产业（服务业）分类》为准
3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包括重点实验室、企业技术中心、研发中心等。公共服务平台是指具有共享开放属性，能够为企业提供概念验证、中试、检验检测、设备共享、知识产权、数据库及文献查询、技术交易、技术转移等服务的平台。] 

	2024年度高技术产业企业营业收入    万元 / 2024年度入驻企业总营业收入x100%=           %

	四、创新水平情况

	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
	        家（请提供企业名单）

	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
	        家（请提供企业名单）

	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
	        家（请提供企业名单）

	高新技术企业数量
	        家（请提供企业名单）

	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数量
	        家（请提供企业名单）

	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
	        家（请提供企业名单）

	入驻优质企业占比
	[bookmark: _GoBack]（制造业冠军企业*20+“小巨人”企业数量*10+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*2+高新技术企业数量+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+创新型中小企业数量）/基地企业数量=           %（同一企业多个称号的，只计算其中一个称号，不重复计算）

	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数量[footnoteRef:2] [2: ] 

	共计        家。其中，省级        家，
国家级        家。（请提供佐证材料）

	2024年度入驻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
	       %（请提供佐证材料）

	2024年度入驻企业每千万元营业收入有效发明专利数量
	        项 （请提供专利列表或截图）

	创业创新服务生态建设
	科技企业孵化器    个
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      个
产业基金          个，
并简述运行服务成效

	2025年基地开展的服务活动情况
	品牌服务活动名称
	开展活动数量（场）
	入驻企业参与数量（家）

	
	
	
	

	
	
	
	

	五、配套建设情况

	基地信息化基础
设施
	

	基地空间开放共享、数字化和低碳技术应用、生产配套设施、生活配套设施等方面情况
	（请举例说明）

	六、运营管理和服务能力

	运营主体是否建立考核激励制度 
	（请提供具体制度文件）
	是否建立运营管理服务制度
	（请提供具体制度文件）

	基地运营人员数量
	
	人员是否具备
运营经验
	（请提供佐证材料）

	是否实现品牌化连锁运营
	（请提供佐证材料）
	是否建立实施服务信息保密机制、网络与数据安全保障
体系
	（请提供具体制度文件）

	2024年度运营主体服务性收入[footnoteRef:3] [3:  运营主体服务性收入包括物业服务（非房租），创业孵化服务，技术转移转化、服务平台、物流供应链、人才引育、投融资等产业促进服务，信息技术、市场合作与品牌推广等商务服务收入。] 

	

	2024年度运营主体服务性收入占比
	（服务收入/总收入）x100%=       %



